
緊
要
新
聞
最
近
外
交
秘
史
之
一

奇
哉
西
報
之
北
京
通
信

 
 

政
府
果
有
此
種
舉
動
即

字
林
報
載
北
京
吉
爾
卜
特
通
信
謂

數
週
前
正
直
政
府
討
論
答
覆
日
本

通
牒
要
求
直
接
交
涉
處
决
膠
州
問

題
時
靳
氏
曾
就
商
於
英
外
人
謂
彼

個
人
對
於
直
接
實
係
反
封

惟
不
知

如
何
反
對
方
法
某
外
人
對
中
國
事

素
有
經
驗
亦
頗
知
外

交
上
之
手
續

遂
建
議
訴
諸
各
國
俾
山
東
問
題
由

國
際
法
庭
復
審
硏
究
良
久
靳
氏
頗

以
爲
然
遂
請
某
外
人
起
稿
以
便
遞

交
有
關
係
之
北
京
使
館
某
外
人

偕

同
若
干
華
人
將
稿
擬
就
後
即
以
靳

氏
親
信
之
顧
問
呈
靳
氏
閱
後
頗
爲

贊
成
並
擬
正
式
遞
交
使
館
嗣
因
某

方
面
反
對
而
止
今
日

此
種
公
文
不

過
爲
有
此
一
種
事
耳
於
歷
史
上
毫

無
關
係
但
安
福
派
近
在
北
池
子
某

宅(

即
政
界
中
所
謂
小
內
閣)

得
以

任
意
與
日
本
代
表
作
非
正
式
之
談

判
未
始
非
此
種
公
文
擱
置
之
所
由

致
也
茲
將
所
擬
之
文
謄
錄
如
下
想

亦
中
國
人
所
願
聞
其
文
云
敬
啓
者

日

本
政
府
通
吿
敝
政
府
請
求
按
照

巴
黎
和
約
直
接
交
涉
處
置
德
人
以

前
在
山
東
所
有
權
利
謹
請
貴
公
使

將
以
下
所
述
敝
政
府
對
於
此
種
請

求
之
態
度
轉
吿
貴
國
政
府
及
懇
請

貴
政
府
予
以
考
慮
並
指
示
一
切
是

幸
敝
國
代
表
倚
全
國
民
意
拒
簽
德

約
誠
以
德
約
所
含
關
於
處
置
德
人

前
在
山
東
之
權
利
有
傷
敵
國
土
地

主
權
不
得
不
拒
簽
敝
國
上
下
始
終

持
此
主
義
不
敢
有
所
變
更
敝
國

旣

拒
簽
於
前
何
能
直
接
交
涉
於
後
敝

政
府
及
國
民
旣
未
改
其
主
張
何
能

與
日
本
直
接
交
涉
若
直
接
交
涉
不

啻
承
設
前
日

拒
簽
之
德
約
自
和
約

宣
布
後
敞
國
人
民
反
對
山
東
條
約

深
蒙
外
國
輿
論
費
助
數
政
府
曁
人

民
深
望
協
約
國
及
友
那
或
重
行

老

盧
修
改
或
令
救
國
將
山
東
問
門

提

出
國
際
同
盟
抑
或
訴
諸
國
際
法
庭

俾
山
東
問
題
得
以
判
决
不
至
爲

印

約
拘
束
中
國
人
民
深
信
日

本
要
求

處
置
山
東
同
頭
若
果
根
據
國
際
法

律
國
際
平
等
審
察
判
决
則
此
舉
堂

爲
任
何
國
際
法
庭
所
拒
絕
中
國
氏

部
困
徵
不
久
雖
可

解
决
然
政
府
尙

不
能
得
各
派
完
全
之
扶
助
假
使
與

日
本

直
接
交
涉
即
此
一
舉
亦
足
使

南
方
及
中
部
分
子
疏
遠
則
敝
政
府

與
日
本
所
立
之
任
何
條
約
必
爲
各

方
面
所
反
對
使
歸
於
無
效
敝
國
人

民
深
信
凡
關
於
國
中
省
分
主
權
之

一
切
交
涉
必
需
得
各
方
面
一
致
之

贊
成
至
後
方
可
與
日
本
協
商
否
則

足
以
釀
成
國
際
間
之
仇
恨
結
果
使

遠
紛
擾
不
已
按
現
在
政
局
中
國
政

府
旣
不
能
得
各
方
面
完
全
贊
成
若

令
中
國
政
府
現
時
開
直
接
交
涉
中

國
政
府
惟
有
按
照
足
以
免
除
以
後

中
國

人
民
責
任
之
證
實
之
直
接
交

涉
敝
國
人
民
對
於
歸
還
膠
州
及
國

際
管
理
靑
島
之
提
議
視
爲
空
文
日

人
在

租
界
地
內
購
買
地
畝
使
敝
國

在
該
處
之
治
外
法
權
歸
於
無
用
海

關
碼
頭
鐵
路
私
產
及
公
共
事
業
一

一
旣
均
在
日

人
之
手
受
日
人
管
理

則
靑
島
租
界
作
爲
萬
國
租
界
外
國

商
人
不
過
僅
能
享
其
虛
名
敝
國
旣

與
德
宣
戰
則
德
人
以
前
在
山
東
之

權
利
當
然
收
回
敝
國
而
敝
國
在
此

種
讓
予
中
之
權
實
不
含
於
千
九
百

十
五
年
中
日
條
約
之
中
使
中
國
遵

從
日
本
與
徳
國
昭

决
敵
國
旣
爲
交

戰
國
之
一
當
有
直
接
與
德
國
交
涉

之
權
日
本
對
德
國
任
山
東
之
權
利

實
無
有
與
德
政
府
討
論
之
權
日

本

與
中
德
現
在
均
處
和
平
地
位
故
敝

國
政
府
要
求
日
本
應
當
歸
還
靑
島

膠
州
租
借
及
山
東
鐵
路

市
將
此
類

讓
予
及
財
產
作
無
條
件
之
歸
還
倘

日
本
能
以
中
國
之
土
地
財
產
歸
還

敝
國
即
可

興
各
國
協
商
山
東
涌
商

事
宜
冀
使
靑
島
得
以
作
爲
萬
國
商

埠
中
國
有
完
全
管
理
關
稅
萬
國
得

購
買
膠
濟
鐵
路
德
人
所
有
之
股
份

以
後
再
将

該
路
歸
併
敝
政
府
鐵
路

管
理
由
國
際
監
督
敝
政
府
信
除
此

而
外
實
無
他
法
以
足
保
証
外
人
任

山
東
得
有
自
由
之
兢
爭
及
平
等
之

機
會
敝
國
對
於
日
本
要
求
直
接
交

涉
山
東
問
題
態
度
如
此
深

望
全
案

提
出
國
際
法
律
按
照
國
際
法
律
八

平
裁
判
幷
請
貴
政
府
子
以
指
示
二

安
系
倒
閣
聲
中
之
奉
天

張

作
霖
力
維
靳
閣

 
 

徐
鼐
霖
來
奉
誌
聞

 
 

葫
蘆
島
開
港
要
訊

 
 

實
業
界
最
近
消
息

瘦
郞

張
作
霖
與
靳
雲
鵬
之
利
害

關
係
極

爲

密
切
靳
總
理
由
陸
軍
總
長
繼
襲

心
湛
而
總
揆
席
張
數
電
實
有
以
促

成
之
及
靳
總
理
眞
除
張
聯
合
有
力

督
軍
力
予
贊
助
頃
者
安
福
俱
樂
部

因
外
敎
農
三
長
問
題
和
議
問
題
豫

督
問
題
興
靳
總
理
衝
突
靳
總
理
憤

而
請
假
預
備
辭
職
張
急
電
拖
留
有

吾
弟
綜
握
政

衡
不
宜
於
千
鈞
一
髮

之
際
遽
萌
退
志
之
語
近
靳
總
理
銷

假
視
事
安
福
部
仍
企
圖
倒
閣
該
系

三
閣
員(

財
政
李
思
浩
交
通
曾
毓

雋
司
法
朱
深-

同
時
缺
席
閣
議
聞

張
已
密
電
北
京
政
府
請
維
持
靳
閣

安
福
部
解
體
以
資
對
抗
張
所
以
出

此
者
以
己
與
安
福
部
不
能
兩
立
安

福
部
某
首
領
與
已
冰
炭
安
福
部
近

方
謀
擴
充
其
地
盤
至
東
三
省
故
張

先
聯
合
八
省
以
同
盟
再
維
靳
閣
以

自
保
也

吉
林

省
長
徐
鼐

霖
於
今
日(

九
日

由
吉
林
來
奉

下
榻
省
長

公
署
當
晉

謁
張
使
除
報
吿
吉
林
行
政
財
政
司

法
敎
育
實
業
各
項
事
宜
外
並
詳
陳

關
於
下
述
之
事
項(

甲一
東
省
鐵
路

東
省
鐵
路
自
改
組
董
事
會
增
入

三
華
董
後
所
有
保
護
監
督
之
權
完

全
交
還
中
國
鮑
督
現
正
增
派
護
路

軍
隊
添
練
路
警
以
保
權
利
又
俄
廣

義
派
煩
惑
華
工
罷
工
亦
設
法
戒
備

(

乙)
吉
邊
韓
僑

吉
邊
韓
僑
自
客

春
爲
愛
國
志
士
鼓
吹
後
即
從
事
於

復
國
運
動

近
日

爲
過
激
黨
煽
動
結

果
已
附
和
該
黨
企
圖
大
擧
已
諭
地

方
軍
警
嚴
爲
防
範
矣(
丙)

邊
防
近

况

第
四
混
成
旅
張
海
鵬
所
部
現

已
由
吉
全
部
開
拔
赴
黑
駐
紮
滿
洲

至
海
蘭
一
帶
雙
城
子
各
地
近
日
甚

爲
安
謐
邊
防
近
較
平
靜
云

葫
蘆
島
爲
遼
西
良
港
今
大
總
統
徐

東
海
在
奉
天
總
督
任
時

即
規
畫
開

港
以
免
收
納
滿
蒙
二
地
物
產
抵
制

日
本
經
營
之
大
連
民
國
成
立
工
事

復
興
曾
由
奉
天
都
督
委
任
莫
貴
恒

督
辦
其
事
後
以
財
政
困
難
工
程
又

停
客
歲
張
巡
閱
使
爲
振
興
貿
易
起

見
特
與
北
京
政
府
提
議
由
中
央
地

、方合
資
開
港
業
已
政
府
許
可

其
督

察
一
席
已
畀
之
周
肇
祥
氏
至
其

經

費
定
爲
三
千
萬
元
由
奉

省
支
出
三

分
之
一
交
通
部
財
政
部
支
出
三
分

之
二
奉

省
原
有
投
資
估

定
價
額
由

部

償
還
此
外
尙
有
規
定
省
部
權
限

之
條
件
五
已
見
本
報
矣

張
使
年
來
對
於
實
業
非
常
注
意
客

冬
日

商
大
倉
喜
八
郞

來
奉
請
張
合

辦
興
華
公
司
吝
出
資
二
百
萬
元
開

墾
蒙
古
荒
田
張
使

當
即
許
可
特
訂

立
合
同
十
二
條
預
備
今
年
春
成
立

現
在
該
公
司
已
在
大
西
門
設
立
籌

備
處
中
國
方
面
之
總
辦
爲
三
畬
棧

(

張
使
私
有
商
店)

執
事
梁
某
秘
書

爲
外

國
語
專
門
學
校
敎
務
長
關
庚

澤
文
牘
爲
外
國
語
專
門
學
校
書
記

長
張
家
駒
刻
已
由
總
辦
派
出
調

查

員
十
一
人
分
赴
東
蒙
一
帶
實
地
調

査
以
便
公
司
正
式
成
立
後
從
事
於

開
發
的
設
施
云0

三
月
九
日)

浦
信
路
仍
借
英
債

○
浦
信
路
仍
借
英
債

由

浦
口
至
信
陽
州
建
築
浦
信

鐵
路

早
爲
擬
定
之
計
畫
並
已
與
英
國
訂

有
合
同
不
過
以
歐
戰
發

生
所
需
資

金
工
料
等
一
時
不
能

來
華
故

暫
爲

停
止

進
行
近
已
議
决
按
照
預
定
計

畫
速
迅
進
行

外
傳
政
府
又
借
比
欵

以
築
該
路
實
係
傳
聞
之
誤
云

專
使
經
費
核
銷

七
十
四
萬
元

O

專
使
經
費
核
銷

▲
七
十
四
萬
元

昨
據
國
務
院
万
中

確
訊
前
赴
歐
專

使
陸
徵
祥
咋
特
呈
報
在
歐
和
會
時

各

項
用
欵
共
計
現
金
七
十
三
萬
九

千

五
百
餘
元

(

其
欵
目
爲
仿
照
比

利
時
組
織
委
員
團
及
捐
助
東
歐
華

僑
各
學
校
英
法
比
意
交
戰
區
域
傷

兵
貧
民
等
項-

呈
請
政
府
准
予
核

銷
云

鄂
省
之
形
勢

據
卾
人
談
及
湖
北
形

勢
約
分
爲
鄂

東
鄂
西
鄂
北
三
部
判
東
鄂
北
由
訓

督
分
派
軍
隊
駐
紮
扼
守
殊
覺
無
懈

可
擊
惟
鄂
西
方
面
多
民

南
軍
勢
力

所
侵
入
未
免
有
西
顧
之
是
但
有
吳

軍
駐
守
長
江
上
游
故
鄂
西
亦
可
無

事
至
外
傳
吳
軍
移
駐
岳
州
以
防
某

軍
謀
奪
某
邑
之
說
六
屬
無
根
之
談

云
云

滬
中
美
商
人
之
交

驩

上
海
上
海
十-

日
電
云
昨
晚
美
國
商
會

假
座
中
國
聯
合
俱
樂
部
設
筵
欵
待

中
國
商
業
銀
行
副
行
長
多
默
思
氏

與
徐
恩
元
氏
擧
達
拉
氏
主
席
多
默

思
氏
演
說
云
該
銀
行
近
日

開
設
支

行
於
天
津
漢
口
成

都
又
宣
吿
委
任

愛
斯
威
氏
爲
總
經
理
渠
不
日
即
由

小

呂
宋
到
滬
徐
恩
元
氏
談
及
發
展

中
美

兩
國
商
務
關
係
所
必
須
者
有

三(

一
、

-

整
頓
船
舶(

二-

、、整
頓
海
底

電
線
與
無
線
電
一
二-

兩
國
商
業
中

人
時
相
往
來
遊
歷
云
云

甘
肅
各
鎭
新
官
制

廿
肅
秦
州
鎭
總
兵
吳
攀
桂

已
奉
明

令
交
卸
任
命
孔
繁

錦
接
署
聞
孔
業

於
日

前
就
職
而
甘
督
另
有
電
請
擬

將
秦
州
鎭
及
陰
平
鎭
守
使
兩
缺
裁

卅

改
設
隴
南
鎭
守
使
一
缺
即
以
孔

錦
改

授
其
肅
州
河
州
兩
總
兵

缺

亦
請
一
律
改
設
鎭
等
使
並
保
吳
桐

仁
等
分
任
云
云

蘇
代
表
昨
日
返
寧

江
蘇
李
純
督
軍
前
派
代
表
黃
晉
文

少
將
來
京
報
吿

裁
兵
事
宜
及
蘇
軍

撤
駐
問
題
刻
已
事
畢
黃
已
於
咋
日

上
午
出
京
返
寧
覆
命
云

最
近
之
漳
州

▲
社
會
敎
育
之
一
斑

白
話
劇
爲

社
會
敎
育
之
一
效
刀
最
大
淳
州
通

訊
敎
育
會
前
曾
組
織
白
話
劇
社
排

演
二
三
次
粤
軍
同
人
停
戰
後
亦
由

軍

官
及
軍
醫
排
演
二
次
現
又
由
軍

官
所
組
織
之
美
育
俱
樂
部
中
人
排

演
數
次
惟
其
劇
情
作
術
程
度
均
稚

於
社
會

不
甚
影
響
茲
有
敎
育
局
同

人

擬
行
排
演
聞

各
担
任
者
多
具
有

新
思
想
且
曾
在
京
滬
津
各
地
熟
演

者
刻
經
着
手
組
織
其
劇
情
係
演
外

國
著
名
故
事
關
于
改
良
風
俗
開
通

民
智
者
譯

出
將
來
排
演
必
有
可
觀

也▲
石
碼
工
程
籌
辦
情
形

石
碼
爲

厦
門
漳
州
之
來
往
孔
道
商
業
向
甚

興
旺
惟
是
街
衢
狹
窄
道
路
泥
濘
臭

穢
觸
人
旣
碍
商
旅
復
妨
衛
生
粤
軍

當
道
委
任
美
國
大
學
建
築
科
畢
業

生
楊
錫
宗
君
前
石
碼
工
務
分
局
長

並
兼
建
築
科
主
任
籌
畫
工
務
進
行

已
紀
前
報
茲
聞
該
局
內
分
總
務
建

築
工
程
三
科
附
測
量
班
一
班
刻
下

該
局
已
將
石
碼
工
務
現
任
計
畫
及

將
來
計
畫
製
成
圖
說
送
主
任
總
司

令
察
閱
即
日
動
工
先
行
修
築
堤
岸

馬
路
等
其
馬
路
廣
闊
頭
等
定
十
英

尺
二
等
四
十
五
英
尺
三
等
三
十
五

英
尺
限
三
個
月

完
竣
至
自
來
水
及

電
燈
則
陸
續
敷
設
云

▲
粤

軍
開
辦
講
武
堂

粤
軍
軍
官

講
習
所
第
二
期
約
在
陽
歷
四
月
一

日

擧
行
畢
業
陳
司
令
擬
改
辦
講
武

堂
一
所
以
現
役
幹
部
送
往
該
堂
重

授
敎
育
以
資
進
步
茲
於
日
前
去
電

上
海
延
請
日
本
士
官
畢
業
前
粤
軍

第
二
支
隊
司
令
官
蔣
中
正
來
充
任

該
堂
堂
長
云

本

京

新

聞

四
年
公
債
抽
籖
期

△
四
年
公
債
抽
籖
期

財
政

部
因
查
民
國
四
年
所
發
行
之
內
國

公
債
票
第
二
次
還
本
刻
已
届
期
故

定
於
三
月
二
十
日
在
中
央
公
園
內

舉
行
抽
籤
還
本
所
於
抽
籤
辦
法
仍

照
往
年
成
案
辦
理
已
飭
行
內
國
公

債
局
查
照
辦
理
矣

經
濟
調
査
局
成
立

△
經
濟
調
査
局
成
立

經
濟

調
查
局
總
裁
孫
寶
琦
辭
職
政
府
業

於
昨
日

照
准
並
派
郭
副
總
裁
代

理

開
近
日
該
局
一
切
進
行
均
由
郭
氏

主
持
業
經
派
定
國
務
院
秘
書
林
步

隨
爲
庶
務
主
任
昨
由

林
會
同
卓
宏

謀
黃
承
垣
二
氏
到
國
務
院
第
一
科

接
收
文
書
及
第
五
科
接
收
會
計
畢

並
由

林
卓
二
人
擬
具
辦
事
細
則
數

條
呈
郭
代
總
裁
核
准
云

經
濟
調
查
局
副
總
裁
王
迺
斌
謝
委

之
後
迄
未
來
京
視
事
近
經
郭
則
澐

去

電
惟
促
印
王
昨
有
覆
電
到
京
准

於
今
日
來
京
就
職
云

議
請
釋
放
商
會
長

△
議
請
釋
放
商
會
長
京
師

商
務
總
會
會
董
等
因
商
務
總
會
長

副
會
長
等
被
警
鵬
拘
禁
昨
日
上
午

十
時
特
在
安
氏
私
宅
開
會
討
論
多

時
詳
情
難
悉
惟
聞
結
果
决

定
聯
合

具
呈
警
廳
及
農
商
部
請
先
將
安
等

釋
放
至
淸
算
帳
目
行
商
等
担
在
隨

時
候
傳
云
云

(

基
十
二

基
十
二

商
會
擬
發
行
週
報

人
商
會
擬
發
行
週
報
京
師

商
務
會
爲
傳
佈
會
中
消
息

並
鼓
吹

商
業
起
見
擬
組
織
一
種
週
報
於
每

星
期
內
出
版
一
次
刻
正
籌
備
一
切

云

(

基
十

、二
基
十
二

法
文
舘
考
勤
工
生

△
法
文
舘
考
勤
工
生

法
文

專
修
館
現
于
長
辛
店
設
立
一
赴
法

留
學
勤
工
傳
習
所
以
一
年
爲
畢
業

期
考
選
合
格
者
送
往
法
國
留
學
有

志
向
學
者
可
赴
西
城
翊
敎
寺
該
館

報
名
云

(

奉

十
二)

奉
十
二

端
本
女
學
招
新
生

△
端
本
女
學
招
新
生

交
道

口
二
條
端
本
女
校
現
爲
擴
充
學
額

添
招
師
範
班
高
等
班
初
等
班
新
生

各
數
十
名
定
本
月
底
截
止
報
名
云

(

冬
八)

冬
八

開
會
歡
迎
阿
夫
人

△
開
會
歡
迎
阿
夫
人
中
國

婦
女
慈
善
會
各
項
靑
擧
多
賴
丹
國

公
使
阿
列
斐
伯
爵
夫
人
熱
心
維
持

頃
因
回
國
該
會
擬
開
會
歡
迎
之
昨

特
發
出
通
吿
云
本
月
二
十
七
日

下

午
三
時
至
五
時
本
會
因
養
濟
院
會

長
丹
國
公
使
阿
列
斐
伯
爵
夫
人
不

日

回
國
擬
開
特
別
大
會
邀
請
各
界

歡
聚
並
致
感
謝
之
忱
届
時

務
祈
各

界
請
君
惠
臨
東
四
牌
樓
十
二
條
胡

同
東
蔣
家
胡
同
十
三
號
養
濟
院
不

勝
盼
禱
中
國
婦
女
慈
善
會

同
人
謹

啓

地
方
服
務
團
開
幕

△
地
方
服
務
團
開
幕

北

京
靑
年
會
之
內
部

組
織
本
分
總
務

部

理
事
部
德
育
部
智
育
部
體
育
部

各
部
本
年
復
添
設
服
務
部
更
擬
在

北
京
各
地
方
逐
漸
分
設
地
方
服
務

團
提
倡
社
會

服
務
工
作

由
該
部
主

理
步
濟
時
劉
錫
廉
張
福
蔭
王
爲
等

經
理
其
事
此
外
復
約
請
熱
心
改
良

社
會
之
男
女
同
志
組

委
辦
會
在

北
京
內
左
二
區
地
方
先
行
試
辦
名

曰
北
京
內
左
二
區
地
方
服
務
團
設

事
務
所
於
燈
市
口
中
間
內
分
慈
善

部
正

部
體
育
部
學
校
部
衛
生
部

演
設
部
交
際
部
以
便
分
途
進
行
於

本
月
九
日

下
午
六
時
半
舉
行
開
幕

典
禮
當
日
來
賓
非
常
踴
躍
壁
間
懸

有
許
多
成
績
及
像
片
首
由
該
團
團

長
王
洞
陳
君
主
席
宣
吿
開
會
宗
旨

次
向
國
旗
行
三
到
躬
禮
再
次
唱
愛

國
歌
二
閔
復
至
德
昌
飯
店
晚
餐
餐

後
撮
影
嗣
由
該
團
副
團
長
丁
孫
有

榛
女
史
宣
言
略
謂
挽
回
社
會
頽
俗

非
盡
服
務
社
會
工
作
不
爲
功
同
人

等
本
此
職
志
遂
創
設
北
京
內
左
二

區
地
方
服
務
團
復
由
該
團
幹
事
劉

錫
廉
君
報
吿
經
過
情
形
于
一
切
經

過
事
項
懇
摯
言
來
纖
細
靡
遺
於
平

民
男
女
工
廠
報
吿

尤
爲
詳
盡
再
次

有
步
軍
統
領
王
懋
宣
君
代
表
胡
國

英
君
祝
詞
警
察
廳
總
監
吳
鏡
潭
君

代
表
吉
世
安
君
之
演
說
末
由
該
團

父
際
部
部
長

郭
紀
雲
君
致
謝
遂
由

主
席
宣
吿
閉
會
是
日

車
水
馬
龍
頗

極
一
時
之
盛
云

失
火
場
發
現
男
屍

人
失
火
場
發
現
男
屍

前

門
外

李
鐵
拐
斜
街
祥
茂
公
電
料
行

日
前
失
愼
昨
日
有
人
淸
理
火
場
刨

出
燒
死
男

屍
一
具
茲
經
調
查
該
屍

名
叫
趙
小
軒
年
二
十
餘
歲
聞
係
該

舖
內
浮
住
人
現
經
本
區
會
同
地
檢

廳
相
驗
飭
令
抬
埋
又
有
謂
該
屍
係

花
炮
舖
舖
長
著
急
玉
之
徒
未
識
確

否

(

珍
十
三)

珍
十
三

各
舖
商
聯
名
求
情

△
各
舖
商
聯
名
求
情

琉

璃
廠
蘊
秘
閣
學
徒
馬
寳
芬
揑
造
毋

搶
及
任

警
察
廳
看
押
一
則
已
迭
誌

前
報
現
聞
有
賞
奇
齋
鋪
長
程
啓
元

出
頭
聊
合
各
舖
商
靜
文
齋
信
古
齋

博
古
齋
榮
寳

等
各
舖
長
共
二
十

家
聯
合
名
具
票
警
察
廳
言
該
徒
貫

係
年
幼
無
知
不
曉
法
律
懇
請
施
恩

從
寬
罰
辦
尙
不
知
警
廳
如
何
辦
理

其
餘
俟
訪
再
誌

(

珍
十
三)

珍
十
三

得
僞
電
遽
行
發
喪

人
得
僞
電
遽
行
發
喪

晚

近
人
心
日

趨
凉
薄
崇
文
門
外
珠
營

住
戶
楊
某
家
中
稍
有
積
蓄
伊
父
向

在
吉
林
省
務
農
日
前
楊
某
忽
接
電

報
謂
伊
父
在
吉
病
故
楊
某
聞
耗
遂

即
成
服
普

請
戚

友
定
期
任

某
飯
莊

內
舉
行
遙

祭
結
帖

已
發

日
昨

楊

某
復
接
伊
父
親
筆
書
信
始
知
伊
父

尙
存
遂
免
去
孝
服
意
往
各
戚
友
處

取
消
請
帖

(

仲
十
二)

仲
十
二

拆
白
黨
高
唱
熊
魚

△
拆
白
黨
高
唱
熊
魚

某

督
代
表
鄭
某
駐
京
有
年
發
財
甚
巨

上
月
由
天
津
買
得
小
星
頗
具
委
首

鄭
以
其
美
也
驕
寵
異
常
日

前
有
王

姓
者
不
知
何
故
與
該
小

星
通
乘
鄭

不
在
室
遂
騙
得
銀
摺
一
紙
聞
有
二

十
餘
萬
元
之
鉅
現
鄭
某
憂
憤
交
集

擬
向
法
庭
起
訴
經
某
法
官
勸
阻
始

寢
其
事
若
該
拆
白
熏
者
可
謂
太
佔

便
宜
矣

命

令

大
總
統
令

本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爲
春
丁
祀
孔
之

期
派
國
務
總
理
靳
雲
鵬
恭
代
行
禮

由

內
務
部
敬
謹
預
備
此
令

劉
焜
沈
鈞
業
均
晉
給
二
等
嘉
禾
章

丁
傳
紳
晉
給
三
等
嘉
禾
章
鄔
卓
然

趙
錫
思
均
給
予
四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高
田
豐
樹
給
予
三
等
寳
光
嘉
禾
章

此
令

郭
崇
熙
顧
延
勳
錢
鏞
均
給
予
三
等

嘉
禾
章
王
振
聲
周
斗
山
均
給
予
四
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馬
廷
賢
給
予
四
等
嘉
禾
章
此
令

丁
宏
荃
劉
鳳
鳴
均
給
予
四
等
嘉
章

禾
此
令

中
華
民
國
九
年
三
月
十
二
日

專

件

靑
島
問
題
管
見
（
三
）

留
日
京
都
學
生
外
交
研
究
會
稿

第
二
節

今
後
應
探
之
政
策
略

第
一
策

略

第
二
策

第
一
叚
上
半
略

第
一
段
後
半

先
决

條
件

一

赴
訴
仲
裁
之
對
手
必
爲
德

國
故

設
法
使
德
國
允
爲
對
手

爲
最
要
之
先
决
條
件(

參
照

國
際
聯
盟
規
約
第
十
三
條
第

一
項-

至
如
何
而
後
可
得
德

國
爲
對
手
則
運

用
之
妙
當
局

自
有
權
衡

所
任
命
之
仲
裁
裁
判
官
必

須
多
數
爲
主
張
租
借
非
割
讓

且
主
張
除
『
割
讓
承
認
獨
立

劃
界
條
約
等
』
以
外

之
條
約

皆
因
戰
爭
消
滅
者

必
先
準
備
本
策
第
三
段
之

條
件

注
意

(

日

本
如
不
參
加
則
判

决
後
即
行
第
二
段-

略

利
害

(

二

裁
判
之
勝
利
必
歸
于

我

仲
裁
裁
判
首
重
法
理

我
國
法
理
充
足
此
必
勝
之

道
一
也
仲
裁
裁
判
官
乃
公

法
學
者
而
非
普

通
之
政
治

家
也
學
者
以
主
張
爲
生
命

本
段
第
二
先
决
條
件
旣
已

實
行
此
必
勝
之
道
二
也

一二
我
國
對
聯
合
國
外

交
政

略
上
之
利

德
約
簽
字
前

我
國
屢
請
保
留
不
許
然
我

國
初
無
不
簽
字
之
宣
言
當

日
美
英
法
意
日

比
等
國
委

員
簽
字
已
畢
輪
至
我
國
席

次
不
見
我
國
專
使
始
大
驚

訝
出
乎
意
外
足
知
諸
國
委

員
簽
字
時
之
精
神
狀
態
猶

以
爲
我
國
必
將
簽
字
原
非

欲
訂
約
使
不
簽
字
之
第
三

國
負
義
務
也
是
則
一
百
五

十
六
七
八
各
條
雖
包
於
全

約
之
中
而
美
英
法
意
諸
國

簽
字
之
效
力
固
不
能
及
之

且
亦
初
非
諸
國
委
員
意
也

故
苟
經
仲
裁
裁
判
判
决
德

國
無
擅
與
別
國
之
權
則
此

三
條
之
規
定
德
國
當
訴
於

國
際
聯
盟
請
求
卅
該
三
條

再
付
審
議
各
國
委
員
乃
有

所
藉
口
以
對

付
日
本
是
經

正
式
手
續
爲
各
國
辦
除
職

任
也
於
我
國
訴
日
本
於
國

際
聯
盟
時
政
略
上
裨
益
不

鮮

第

段

對
日
本
通
吿
廢
棄
二

十
一
條
等
協
約

內
容

二
十
一
條
及
歐
戰
中

中
日
間
所
結
各
種
恊
約
全

部
廢
棄

理
由

此
種
協
約
强
欲
履
行

南
北
必
再
决
裂
危
及
國
家

生
存
國
民
排
日
益
甚
兩
國

感
情
終
無
恢
復
之
望(

前

此
日
本
對
各
國
通
吿

廢
除

領
事
裁
判
權
是
日
本
亦
有

自
行
通
吿
廢
棄
片
務
條
約

之
先

例

先
决
條
件

必
要
準
備
本
策

第
三
段
之
條
件

注
意
一
日
本
如
承
認
廢
約
則

問
題
業
已
所
决
可
不
再
行

下
段
手
續)

第
三

段

訴
日
本
於
國
際
聯
盟

內
容

關
於
二
十
一
條
及

歐

戰
中
中
日
間
所
訂
各
種
協

約
全
部
廢
約
之
紛
爭
請
求

審
議

理
由

我
國
因
本
策

第
二
段

理
由
通
吿
廢
約
日
本
抗
議

已
釀
紛
爭
有
可
招
致
國
交

斷
絕
之
虞
依
聯
盟
規
約
第
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十
五
條

第
一
項
訴
於
國
際
聯
盟

利
害

國
際
關
係
今
昔
迥
殊

默
察
各
國
現
勢
今
日

實
利

於
我

美

美
總
統
於
和
會
欲
實
現
其

空
前
大
理
想
之
國
際
聯
盟

旣
受

迫
於
意
使
之
脫
盟
復
見
脅
於
日

使
之
恐
嚇
投
鼠
忌
器
故
暫
取
羈

縻
政
策
誘
日
入

彀
而
徐
圖
正
當

解
决
於
國
際
聯
盟
今
則
國
際
聯

盟
之
基
礎
已
確
立
矣
日
本
恐
嚇

之
術
無
所
施
矣
且
美
國
共
和
民

主
兩
第
均
以
欲
迎
合
西
美
人
民

排
日
之
輿
論
故
對
於
和
約
汕
東

條
項
競
認
保
留
上
院
通
過
已
無

異
議
故
美
總
統
外
無
日
本
之
掣

肘
內
得
輿
論
爲
後
援
則
彼
前
此

助
我
之
主
强
可
以
自
由
發
揮
此

利
我
者一
也

英
法

大
戰
吿
終
歐
洲
殘
廢
善

後
救
濟
全
賴
美
國
各
國
皆
然
英

法
尤
甚
英
法
苟
無
美
助
一
財
政

將
歸
破
產
二
德
國
對
於
和
約
將

不
履
行
前
此
因
美
參
院
有
主
張

不
加
入
國
際
聯
盟
德
國
熊
度
當

即
一
變
不
肯
批
准
附
屬
議
定
書

迨
美
參
議
院
妥
協
委
員
會
成
而

德
國
復
然
批
准-

矣
此
亦
監
督
巓

國
履
行
和
約
不
能
無
美
國
之
一

例
也
三
德
雖
挫
敗
然
休
養
生
息

不
能
無
死
灰
復
燃
復
仇

英
法
之

虞
而
英
法

得
美
而
安
則
國
際
聯

盟
之
牛
耳
自
操
於
美
英
法
不
得

不
唯
命
是
聽
此
利
我
者
二
、也
一

九
一
七
年
日

本
與

英
法
所
結
密

約
已
於
和

會
决
定
日

本
繼
承
德

人
權
利
是
英
法
助
日

義
塲

業
已

完
丁

該
約
效
力
已
不
能
及
於
國

際
聯
盟
此
利
我
者
三
也

意
大
利

意
國
欲
得
阜
姆
形
式

上
與
日
本
欲
得
靑
島
相
類
故
巴

黎
和
會
時
意
國
行
動
頗
類
日

本

實
時

該
市
居
民
意
人
占
其
大
半

(

四
萬

八
千
人
意
人
二
芭
七
千-

依
民
族
自
决
主
義
意
國
原
未
可

厚
非
况
該
國
社
會
黨
今
則
併
此

而
亦
宣
言
放
棄
矣
此
次

選
擧
結

果
該
黨
驟
由
十
人
增
至
百
五
十

餘
人
意
國
大
勢
已
可
推
知
夫
以

應
得
之
阜
市
猶
復
放
棄
而
謂
其

將
於
國
際
聯
盟
助
日

强
佔
山
東

無
是
理
也
此
利
我
者
四
也

夫
美
英
法
意
四
大
國
之
現
勢
旣

利
我
國

則
其
他
諸
小
邦
一
則
爲

自
存
計
不
得
不
反
對
侵
略
主
義

二
則
戰
後
世
界

經
濟
競
爭
趨
重

我
國
歐
美
各
國
出
發

自
衛
亦
斷

不
能
坐
視
日

本
之
橫
行
東
亞
而

不
思
於
國
際
聯
照

挫
其
鋒
此
利

我
者
五
也

更

正

敬
啟
者
閱
本
月
九
日
貴
報
載
建
築
模
範
劇
場

新
聞
一
則
內
稱
日
本
男
爵
大
倉
喜
八
郞
與
梅
…
…

敬
敗
者
問
本
月
九
日
貴
報
載
建
築
模
範
劇
場

新
聞
一
則
內
稱
日
本
男
日
大
倉
喜
八
郞
與
梅

到
芳
等
司
集
拒
金
擬
建
模
第
副
場
一
所
地
址

年
中
央
公
國
等
譯
殊
非
事
六
譯
函
時
更
正
以

免
卅
傳
至
組
高
誼
開
芳
頓
年

安
華
南
北
歷
遊

滬
漢
南
通
等
出
均
發
見
卅
稍
宏
壯
之
劇
場
尤

以

南
通
更
俗
劇
場
規
模
最
爲
美
備
一
然
亦
限

於
經
役
缺
點
尙
多-

京
師
首
善
之
區
親
瞻
所

繫
至
今
未
有
一
模
稿
判
場
如
各
國
國
家
載
院

之
類
心
竊
恥
之
去
歲
東
渡
日
木

覩
東
京
帝
國

劇
場
之
安
曉
益
覺
首
都
之
地
不
可
無
此
鉅
觀

居
常
切
望
國
中

有
力
者
起
集
鉅
資
建
一
國
家

模
第
劃
場
於
京
師
藉
壯
視
聽
關
芳
亦
得
献
藝

其
中
榮
幸
何
極
近
日
發
業
者
雖
類
有
人
而
事

體
察

重
尙
覺
汕
無
頭
緖
閩
芳
起
弱
更
事
未
多

但
能
希
望
成
功
與
投
身
献
藝
此
外
一
切
集
資

建
築
組
織
管
理
諸
年
自
應
有
專
家
分
別
搶
任

關
芳
不
敢
與
聞
至
於
興
日
本
大
倉
男
附
合
資

等
辦
一
爺
不
惟
無
此
事
實
且
亦
末
有
此
念
特

並
年
明
伏
希
鑒
察
梅
閙
芳
號

啓
三
月
十
二
日


